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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態旅遊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371) 

 

內幕消息 
 

本公告乃中國生態旅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連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a)條、第13.19 

條及第13.25(1)(a)條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之內幕

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刊發。 

 

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謹此宣佈，於二零二五年一月十五日，本公司收到中國一

家債權銀行香港分行法定代表人於二零二五年一月十四日發出的法定催繳函及附函

(「法定要求」)，要求本公司作為企業擔保人立即支付淨額港幣 75,150,532.12 元並於

送達法定要求後 21 日內支付，否則可向本公司提出清盤呈請，恕不另行通知。 

 

本公司正就法定要求尋求專業意見並評估法定要求的影響，並將於適當時候或根據上

市規則的規定就法定要求作出進一步公佈。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謹慎行事。 

 

 承董事局命 

中國生態旅遊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朱欣欣 

 

香港，二零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發佈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朱欣欣女士及邸靈先生；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孟志軍博士、段新曉先生及王安元先生。 

 


